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jfg/2025-
02/10/content_e54b52a23078456ea760c00499475a30.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4 号

为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便利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开展跨境经营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下简称《税收居民证明》，见附件 1）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企业或者个人（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任一公历年度

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二、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分支机构以及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以

下简称境内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境内合伙企业）不能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但可按以下情形办理：

（一）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应当由其中国总机构向总机构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二）境内个体工商户应当由其中国居民业主向境内个体工商户经营管理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三）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应当由其中国居民投资人向境内个人独资企业经营管理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四）境内合伙企业应当由其中国居民合伙人向中国居民合伙人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三、申请人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应当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一）《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见附件 2）。

（二）根据不同申请目的提供以下资料：

1.以享受协定待遇目的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的，提交与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

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相关支付凭证等证明资料。

协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下简称税收协定）和国

际运输协定等政府间协议。国际运输协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航空协定、海

运协定、道路运输协定、汽车运输协定、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者换函以及其他

关于国际运输的协定。享受协定待遇，是指享受税收协定和国际运输协定等政府间协议

税收条款待遇。享受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待遇的，参

照上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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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非享受协定待遇目的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的，提交能证明申请目的真实

性的有关材料，如政府监管部门等出具的需申请人提供《税收居民证明》的正式文书，

或者有关法律依据、其他能证明申请目的真实性的材料等。

（三）申请人为个人的，包括本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提供以下资料：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提供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

住的证明资料，包括申请人身份信息、住所情况说明等资料。 

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申请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满足居民个人相关规定的，

提供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时间的证明资料，包括出入境信息等资料。

（四）申请人为中国总机构的，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境

外分支机构关系，提供总分机构登记注册资料。

（五）依照本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时，如需

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业主与境内个体工商户、投资人与境内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人与境内合伙企业关系，提供境内个体工商户、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境内合伙企业

登记注册资料。

对于本条第一项资料，申请人应当提交原件。对于本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资料，申请

人应当提交原件或者复印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标注“与原件一致”以及

原件存放处，加盖申请人印章或者由申请人签字。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查验原件的，应报

验原件。资料原件为外文文本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同格式的中文译本。申请人应当对中

文译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在中文译本上加盖申请人印章或者由申请人签字。

四、申请人提交资料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受理；

资料不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补正内容。

五、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对申请人税收居民身份进行判定。

六、主管税务机关能够自行判定税收居民身份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内办结，开具加盖公章的《税收居民证明》，或者将不予开具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主管税务机关无法自行判定税收居民身份的，应提交上级税务机关判定，需要时可

以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

七、对方主管机构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应提供书面说明

以及《税收居民证明》样式，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上述规定办理。

八、本公告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2025 年 4 月 1 日以后申请开具《税收居民

证明》的，适用本公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有关

事项的公告》（ 2016 年第 4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9 年第 17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2.《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5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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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 Certificate of Tax Residency）

日期（ Issuing Date）：

编号（ Serial Number）：

纳税人名称（ Taxpayer’s Name）：

纳税人识别号（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纳税年度（ Tax Year）：

对方国家（地区）（ Applicable Jurisdiction）：

用途（ Purpose of Application） :

兹证明 是中国税收居民。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is is to certify is a 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income tax purposes for the above tax year. )

国家税务总局 税务局 

,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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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企业 □个人

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是否有特殊要求：□是 □否

申请目的：□享受协定待遇

□非享受协定待遇 备注：

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姓名）： 英文名称（姓名）：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申请开具《税

收居民证明》

有关信息

申请年度：

对方国家（地区）：

申请目的选择 “享受协定待遇 ”的填写以下信息：

对方纳税人名称：

拟适用协定名称： 拟适用协定条款：

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金额： 预计减免税金额：

申请人为

企业时填报

注册地国家（地区）：

依据实际管理机构认定的居民企业填写：

认定文号：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备注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名称，请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以下信息：

境内分支机构名称： 境内分支机构纳税人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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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分支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合伙企业名称： 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人为

个人时填报

国籍（地区）： 在中国境内是否有住所： □是 □否

如无住所，申请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 □是 □否

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备注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名称，

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以下信息：

个体工商户名称： 个体工商户纳税人识别号：

个人独资企业名称： 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合伙企业名称： 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声明：

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对填报内容及所附资料的真实性、可

靠性、完整性负责。

申请人（签章或签字 )：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年 ___月 ___日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身份证件类型：

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_____年 ___月 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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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填表说明

一、适用范围

申请人（企业或者个人）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任一公历年度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

明》时填报。税收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居民企业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

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个人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累计

居住天数满足规定条件的个人。其中，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

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二、表头项目

1.申请人信息：根据申请人身份选择。

2.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是否有特殊要求：根据对方主管机构是否对《税收居民证

明》样式有特殊要求进行选择。

3.申请目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享受协定待遇或者非享受协定待遇的申请目的。选择非

享受协定待遇的，需在备注中填写具体申请目的。

三、本表各栏填写

（一）基本信息

4.申请人名称（姓名）：申请人为个人时，填写个人姓名；申请人为企业时，填写企业

名称。此处的申请人名称（姓名）即为《税收居民证明》上的纳税人名称。

5.英文名称（姓名）：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显示申请人英文名称时填写，英文名

称应当与申请人合法证明上的一致。

6.纳税人识别号：申请人为企业的，填写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为个人的，如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载明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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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号码”，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则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7.主管税务机关名称：申请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名称。申请人为企业的，为其企业所得税

的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实际管理机构认定的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为其中国境内主要投

资者登记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人为个人的，申请年度已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为其

申请年度的汇算清缴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年度未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为其申请年度的任

职受雇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可自主选择其中一处，没有任

职受雇单位的，为其申请年度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收入来源地主管税务机关。

中国居民业主、中国居民投资人、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

注栏体现其与境内个体工商户、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境内合伙企业关系的，为境内个体工商

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申请年度的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二）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有关信息

8.申请年度：《税收居民证明》证明申请人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公历年度。

9.对方国家（地区）：申请人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拟适用的对方国家（地区）。

10.对方纳税人名称：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收居民证

明》有关且与申请人发生业务往来的对方纳税人（企业或个人）名称。如涉及两个以上对方

纳税人名称的，请增行填写。

11.拟适用协定名称：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申请人拟适用的协

定名称。如涉及两个以上协定的，请增行填写。

12.拟适用协定条款：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申请人拟适用的协

定条款，包括：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财产收益、国际运输、

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受雇所得）、退休金、政府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

其他所得，以及国际运输协定税收条款等。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13.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金额：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

收居民证明》有关、申请人取得或者将取得的拟享受协定待遇的收入金额。每行填写对应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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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款的拟享受协定待遇的收入金额，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填写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分配协议计

算的合伙人应取得的收入金额。收入金额为外币的应按照填写申请表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折算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14.预计减免税金额：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收居民证

明》有关、申请人拟享受协定待遇在缔约对方减免税收金额，即：按照缔约对方法律规定计

算的应缴纳税款金额与按照协定计算的应缴纳税款金额之差。每行填写对应协定条款预计减

免税金额。减免税金额为外币的应按照填写申请表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金

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三）申请人为企业时填报

15.认定文号、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

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5 号）等规定认定

的居民企业填写。

16.境内分支机构名称、境内分支机构纳税人识别号、境外分支机构名称、所在国家（地

区）：中国总机构提出申请时，且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境外分支机

构关系时填写。

17.合伙企业名称、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且需在《税

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合伙企业关系时填写。

（四）申请人为个人时填报

18.在中国境内是否有住所：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等规定判断。

19.如无住所，申请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等有关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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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体工商户名称、个体工商户纳税人识别号：中国居民业主提出申请时，且需在《税

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个体工商户关系时填写。

21.个人独资企业名称、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人识别号：中国居民投资人提出申请时，且

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关系时填写。

22.合伙企业名称、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且需在《税

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合伙企业关系时填写。

9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02/10/content_e54b52a23078456ea760c00499475a30.shtml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jfg/2025
	-

	附錄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年第 号
	2025
	4


	为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便利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开展跨境经营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下简称《税收居民证明》，见附件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一、企业或者个人（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任一公历年度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二、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分支机构以及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境内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境内合伙企业）不能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但可按以下情形办理：
	（一）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应当由其中国总机构向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一）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应当由其中国总机构向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二）境内个体工商户应当由其中国居民业主向境内个体工商户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三）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应当由其中国居民投资人向境内个人独资企业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
	（四）境内合伙企业应当由其中国居民合伙人向中国居民合伙人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开具《税收居民证明》。1.以享受协定待遇目的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的，提交与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
	开具《税收居民证明》。1.以享受协定待遇目的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的，提交与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
	三、申请人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应当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
	（一）《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见附件 ）。
	2

	（二）根据不同申请目的提供以下资料： 

	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相关支付凭证等证明资料。

	协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下简称税收协定）和国际运输协定等政府间协议。国际运输协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的航空协定、海运协定、道路运输协定、汽车运输协定、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者换函以及其他关于国际运输的协定。享受协定待遇，是指享受税收协定和国际运输协定等政府间协议税收条款待遇。享受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待遇的，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Figure
	2.以非享受协定待遇目的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的，提交能证明申请目的真实性的有关材料，如政府监管部门等出具的需申请人提供《税收居民证明》的正式文书，或者有关法律依据、其他能证明申请目的真实性的材料等。
	（三）申请人为个人的，包括本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提供以下资料
	（三）申请人为个人的，包括本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提供以下资料
	：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提供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证明资料，包括申请人身份信息、住所情况说明等资料。 
	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申请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满足居民个人相关规定的，提供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时间的证明资料，包括出入境信息等资料。
	（四）申请人为中国总机构的，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关系，提供总分机构登记注册资料。

	（五）依照本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时，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业主与境内个体工商户、投资人与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人与境内合伙企业关系，提供境内个体工商户、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境内合伙企业登记注册资料。
	对于本条第一项资料，申请人应当提交原件。对于本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资料，申请人应当提交原件或者复印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标注“与原件一致”以及原件存放处，加盖申请人印章或者由申请人签字。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查验原件的，应报验原件。资料原件为外文文本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同格式的中文译本。申请人应当对中文译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在中文译本上加盖申请人印章或者由申请人签字。
	五、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
	五、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
	四、申请人提交资料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受理；
	资料不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补正内容。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对申请人税收居民身份进行判定。
	六、主管税务机关能够自行判定税收居民身份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办结，开具加盖公章的《税收居民证明》，或者将不予开具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7
	。

	主管税务机关无法自行判定税收居民身份的，应提交上级税务机关判定，需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
	七、对方主管机构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应提供书面说明以及《税收居民证明》样式，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上述规定办理。


	有关事项的公告》（ 
	事项的公告》（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八、本公告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日以后申请开具《税收居民
	2025
	4
	1
	2025
	年 
	4
	月 
	1
	证明》的，适用本公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

	2016
	年第 
	40

	2019
	年第 
	17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 12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5126
	年 
	月 
	日


	Figure
	附件 1
	附件 1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Certificate of Tax Residency）
	日期（ Issuing Date）：编号（ Serial Number）：纳税人名称（ Taxpayer’s Name）：纳税人识别号（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纳税年度（ Tax Year）：对方国家（地区）（ Applicable Jurisdiction）：用途（ Purpose of Application） :
	兹证明是中国税收居民。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is is to certify is a 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income tax purposes for the above tax year. )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局 
	,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gure


	附件 2
	附件 2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企业□个人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是否有特殊要求：□是□否申请目的：□享受协定待遇
	□非享受协定待遇备注：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姓名）：英文名称（姓名）：纳税人识别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有关信息
	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有关信息
	申请年度：对方国家（地区）：申请目的选择 “享受协定待遇 ”的填写以下信息：对方纳税人名称：拟适用协定名称：拟适用协定条款：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金额：预计减免税金额：

	申请人为企业时填报
	申请人为企业时填报
	注册地国家（地区）：依据实际管理机构认定的居民企业填写：认定文号：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备注境内、境外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名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以下信息：境内分支机构名称：境内分支机构纳税人识别号：


	Figure
	Table
	TR
	境外分支机构名称：所在国家（地区）：合伙企业名称：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人为个人时填报
	申请人为个人时填报
	国籍（地区）：在中国境内是否有住所： □是 □否如无住所，申请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 □是 □否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备注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名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以下信息：个体工商户名称：个体工商户纳税人识别号：个人独资企业名称：个人独资企业纳税人识别号：合伙企业名称：合伙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对填报内容及所附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申请人（签章或签字 )： 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年 ___月 ___日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对填报内容及所附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申请人（签章或签字 )： 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年 ___月 ___日

	经办人签字：经办人身份证件类型：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代理机构签章：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签字：经办人身份证件类型：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代理机构签章：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受理税务机关（章）：受理日期： _____年 ___月 ___日


	Figure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填表说明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填表说明
	一、适用范围
	申请人（企业或者个人）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任一公历年度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时填报。税收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居民企业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个人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满足规定条件的个人。其中，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二、表头项目1.申请人信息：根据申请人身份选择。2.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是否有特殊要求：根据对方主管机构是否对《税收居民证
	明》样式有特殊要求进行选择。3.申请目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享受协定待遇或者非享受协定待遇的申请目的。选择非
	享受协定待遇的，需在备注中填写具体申请目的。三、本表各栏填写（一）基本信息4.申请人名称（姓名）：申请人为个人时，填写个人姓名；申请人为企业时，填写企业
	名称。此处的申请人名称（姓名）即为《税收居民证明》上的纳税人名称。5.英文名称（姓名）：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上显示申请人英文名称时填写，英文名称应当与申请人合法证明上的一致。6.纳税人识别号：申请人为企业的，填写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人为个人的，如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载明的“身
	Figure
	份号码”，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则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7.主管税务机关名称：申请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名称。申请人为企业的，为其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实际管理机构认定的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为其中国境内主要投资者登记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人为个人的，申请年度已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为其申请年度的汇算清缴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年度未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为其申请年度的任职受雇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可自主选择其中一处，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为其申请年度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收入来源地主管税务机关。中国居民业主、中国居民投资人、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如需在《税收居民证明》备注栏体现其与境内个体工商户、境内个人独资企业、境内合伙企业关系的，为境内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申请年度的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二）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有关信息
	8.申请年度：《税收居民证明》证明申请人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公历年度。
	9.对方国家（地区）：申请人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明》拟适用的对方国家（地区）。
	10.
	10.
	10.
	对方纳税人名称：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收居民证明》有关且与申请人发生业务往来的对方纳税人（企业或个人）名称。如涉及两个以上对方纳税人名称的，请增行填写。

	11.
	11.
	拟适用协定名称：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申请人拟适用的协定名称。如涉及两个以上协定的，请增行填写。

	12.
	12.
	拟适用协定条款：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申请人拟适用的协定条款，包括：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财产收益、国际运输、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受雇所得）、退休金、政府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其他所得，以及国际运输协定税收条款等。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13.拟享受协定待遇收入金额：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
	收居民证明》有关、申请人取得或者将取得的拟享受协定待遇的收入金额。每行填写对应协
	Figure
	定条款的拟享受协定待遇的收入金额，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填写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分配协议计
	算的合伙人应取得的收入金额。收入金额为外币的应按照填写申请表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14.预计减免税金额：申请目的选择“享受协定待遇”的填写。填写与该《税收居民证明》有关、申请人拟享受协定待遇在缔约对方减免税收金额，即：按照缔约对方法律规定计算的应缴纳税款金额与按照协定计算的应缴纳税款金额之差。每行填写对应协定条款预计减免税金额。减免税金额为外币的应按照填写申请表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如涉及两个以上条款的，请增行填写。
	（三）申请人为企业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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